
77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热线电话：（010）67550745 电子信箱：linmiao@rmfyb.cn2025年 12月 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林 淼 美术编辑 武凡熙

［法治星空］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
——《韩非子》

镌刻在青砖门楼上的司法风骨
□ 贾华春

裁判者的洞见能力及其养成
□ 潘宇翔

法律人的乒乓江湖
□ 谢可训 王洪全

在赤峰一座残破的青砖门楼下，“宝
善堂”三个字历经百年风雨，仍顽强地镌
刻在砖石之上。这里，藏着怎样一段跨越
清末、民国、抗战三个时代的司法传奇？
故事的主角，便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下赤
峰地区仅有的两名进士之一——张履谦。
他与近代法学家沈钧儒同科 （注：经核
实，二人同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进士及
第），更以数十年的司法生涯，在制度变
革与时局动荡中铸就了“刚正、专业、为
民”的司法品格，成为地方司法史上的标
志性人物。

后来因工作赴赤峰，一次下乡途中，
我竟与这座承载着传奇的旧居不期而遇。
残存的青砖门楼静立在路旁，风化的字迹
间仿佛凝结着时光，默默地诉说着主人跨
越百年的法治坚守。

清末，司法权仍依附于行政权——知
府可直接干预案件审理，省级按察使司有
权复核甚至变更府级判决。时任承德府推
官 （注：明清时期府级司法官员，专司刑
狱审理，相当于当下中级人民法院的法
官） 张履谦，正是在这样的制度困境中，
以专业与勇气捍卫着司法底线。

“周苍喇嘛案”的审理，堪称他司法
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当时，周苍喇嘛背靠
权贵势力，涉案后仍气焰嚣张，多方施压
要求“从轻发落”。面对压力，张履谦没
有妥协，而是亲选精干吏员组建核查团
队，一步步构建起无懈可击的证据链：他
带着吏员深入案发地，采集被劫货物残
件，逐一标注发现地点并让见证人当场签
名；翻山越岭寻访目击农牧民，由吏员逐
句记录口供后，再读给证人听，确认无误
才让其签字画押；核查周苍牧场账簿时，
特意要求加盖牧场印章，同时在府署存档
备份，从源头上杜绝证据被篡改的可能。

庭审前，张履谦主持证据核验，让
吏员站在公堂之上，逐一说明每一份证
据的来源、固定过程，稍有含糊便追问
到 底 ， 直 至 确 认 所 有 证 据 均 无 伪 造 痕

迹。彼时虽无正式立法，但清末司法改革
已推动部分开明司法官员借鉴西方法治理
念，张履谦便是其中之一。他参照“程序
正义”原则拟定“庭审提纲”，明确要求

“先传被告人到庭，允许其对指控逐一辩
解，再由原告质证”。

庭审当天，变故突生——周苍的党羽聚
集在衙门外，高声喧哗、恶意挑衅，试图干
扰庭审。张履谦猛地拍案而起，目光如炬扫
过堂下：“律法面前，人人平等，岂容宵小
滋事！”随即命衙役前往维持秩序，自己则
稳坐公堂，始终按提纲稳步推进庭审。最
终，他手持证据，声音铿锵地当庭宣判：

“律法昭昭，岂容特权践踏？依律当斩！”
这套严谨的证据固定与审查程序，即使

在今天看来，亦闪耀着现代司法理念的光
芒。而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案正义的捍
卫，更成为清末司法实践中“证据裁判”理
念的生动实践，让在场百姓真切感受到了

“法不阿贵”的力量。
案件审结后，张履谦因拒绝权贵贿赂、

坚持公正司法，遭到京城吏部与刑部的“明
升暗降”，最终被调往陕西贫瘠之地任职。
这一结果，恰恰印证了清末“司法官难以独
立履职”的制度局限，而他的经历，也成为
那个司法转型期无数正直司法者的缩影。

在承德任上，草原还曾遭遇了严重白灾
（注：指草原地区冬季降雪过多，覆盖草场
导致牲畜饿死、牧民受灾的自然灾害），牧
民流离失所，不少人因争夺食物与草料爆发
冲突。张履谦深知，司法的意义不仅在于事
后断案，更在于提前化解民生困境以减少纠
纷——若任由冲突蔓延，后续司法秩序将彻
底失控。在向朝廷呈文等待批复的日子里，
他看着街头饥寒交迫的牧民，果断作出决
定：变卖家中绸缎衣物与金银饰品。最终，
他共筹得粮款 200 余两白银，购置粮食 50余
石，救助牧民 300 余户。这场“司法官牵头
的赈灾”，既缓解了紧急灾情，更从根源上
减少了纠纷，为后续司法稳定奠定了基础，
完美诠释了传统司法官员“司法仁心”与

“治未病”的职业智慧。
时光流转至 1928 年，已任陕西地方检

察厅检察长 （注：民国初年，司法机关逐步
脱离行政体系，检察制度初步建立，张履谦
的任职见证了这一转型） 的他，再次站在了

“权与法”的十字路口。
这一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大批仁人志

士被当局拘捕，军警机关迅速将案件移交检
察厅，要求“从严处置、尽快定罪”，甚至
私下送来“从重判决”的密令。张履谦接手
案件后，没有盲从指令，而是逐份审查案
卷，很快发现了关键问题：军警提交的材
料仅有嫌疑人的身份关联记录，完全没有能
证明其存在具体犯罪行为的书证、物证，所
谓“犯罪事实”多为口供，且存在前后矛盾
之处。

“无证据则无定罪”，这是张履谦坚守多
年的司法准则。面对上级的压力与同僚“别
惹祸上身”的劝说，他没有动摇，最终以

“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并立即将书面文书送达军警机关，详细阐述

“证据链断裂、无法形成有效指控”的法理
依据，要求立即释放仁人志士。

释放仁人志士的消息传开后，上级虽
未公开追责，却以“办案疏忽”为由将他
的月俸减半。同僚中，有人私下拍案称赞

“张公敢逆上意，有古之直臣风”。也有人
怕受牵连，从此刻意与他保持距离。而被
释放的仁人志士中，有三人辗转抵达陕甘
宁边区加入红军，后来成为革命根据地的
骨干。1950 年，其中一名叫李佩民的干部

专 程 从 西 安 赴 赤 峰 ， 在 宝 善 堂 前 驻 足 良
久，感慨道：“若无张公当年依法履职，便
无我们今日的新生。”

抗战爆发时，张履谦已过花甲之年。即
便脱离了司法岗位，但他多年司法生涯中铸
就的“公正无偏”的品格，仍让他成为地方
公信力的核心——这种源于司法职业的信
任，让他的抗日号召拥有了超越个人声望的
号召力。

当时，乡里急需为前线筹集物资，却因
缺乏可靠的组织者而停滞。乡绅、商人得知
张履谦牵头募捐后，纷纷主动响应，有人捐
钱，有人捐粮，甚至有人拿出珍藏的药材。
张履谦没有辜负这份信任，他将司法工作中

“严谨细致”的素养完全融入募捐事务中：
亲手准备账簿，每一笔捐款都详细记录了捐
赠人、金额、物资种类；每周一清晨，准时
将账簿张贴在乡中公告栏，公示资金与物资
的流向，确保每一分钱、每一件物资都用于
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粮食与棉衣。

有人问他，都已卸任，为何还如此费
心？张履谦笑着回答：“我曾是司法官，‘公
正透明’早已刻在骨子里，哪怕是募捐，也
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此举既是“宝善”
家训中“推己及人”理念的践行，更是司法
官员“为民服务”职业精神在特殊时期的生
动体现。

1945 年，抗战取得胜利，年届古稀的
张履谦历经艰险，终于从战乱地区返回赤峰
故里。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径直来到残破的
宝善堂前。老人拄着拐杖，缓缓弯腰，拐杖
轻轻触地的瞬间，花白的胡须随风飘动，目
光紧紧地落在“宝善堂”三个字上，久久未
移——仿佛在与年少时聆听“宝善”家训的
自己对话、与毕生坚守的司法初心对话。良
久，他对着门楼深深一揖，声音微颤却坚
定：“宝善堂还在，家国终得安宁，不负此
生初心。”

今天，当我们再次凝视宝善堂斑驳的青
砖时，砖缝间的枯草依旧在诉说着岁月的沧
桑，砖石上的字迹虽愈发模糊，却始终镌刻
着那份永不褪色的司法初心。张履谦用一生
诠释的“刚正、专业、为民”穿越百年时
空，仍在为当代司法工作者指引着方向。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委宣
传部）

法治社会人人守法，乒乓球竞技亦要讲规矩。长方
形球台的四个边沿是权利之边界，球上台方为有效，一
出界便告失分。规则是球台上的契约，据以厘清权界定
分止争。不同规则各行其道势必天下大乱，通用规则于
是乎一统乒乓江湖。

然规则有限而球场变化多端，如哪一方捡球就难以
预设，故规则需要变通适用。因受体能或时间所限，业
余选手往往弃用正规的七局四胜制，而改采更亲民的五
局三胜制甚至三局两胜制。为了方便，球友自行裁判的
情况也几成常态……这类合意变通不仅与契约精神无
悖，还能降低竞技体育的门槛。私法中同样有大量任意
性规则供当事人取舍，如不要求合同悉采书面形式，即
为便利日常小额交易之开展。规则如过于僵化，原本互
利的交易就会被挡在门外。

规则之用，原不在缚人手脚。凡规则所未禁，即行
动之自由。自由不是随心所欲，动作合理，方能无往而
不利。“狭路相逢勇者胜”，招招杀着，不妨尽指对手要
害。只不过，所用武器是球拍而非枪炮。球场搏杀实为
人类攻击本能的转化或升华，无关伤害而关乎友谊和健
康。“兵者，诡道也”。打球要多动点小心思。

光有花架子不行，关键要能派上用场。法
律亦非仅存于纸面，“活法”更深入人心

胜亦有道，诚信是永远的底线。调虎离山是合法
战 术 ， 干 扰 对 手 则 涉 嫌 违 规 。 体 育 精 神 实 为 一 种 有
序 的 竞 争 精 神 ， 规 则 意 识 乃 在 竞 争 中 淬 炼 而 成 。 凭
借 良 性 规 则 之 约 束 ， 人 类 才 逐 渐 由 野 蛮 走 向 文 明 ，
由 必 然 王 国 走 向 自 由 王 国 ， 从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推 陈
出新无上限。

乒乓江湖多变幻。球台上难得风平浪静，片刻的
平静即便有也只是暴风雨的“前奏”。攻防转换间，
有走投无路时的绝地反击，也有雷霆一击时的失手丢
球；有状态胶着的你来我往，也有精彩纷呈的巅峰对
决 …… 这 般 气 象 万 千 的 变 化 ， 恰 是 乒 乓 球 的 魅 力 所
在，亦是玩家的快乐之源。

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意外亦是球台常客。只不
过，法律中的意外叫做事件，球场上的意外却常伴欢
笑。实力决定成败，但意外考验反应。纵然“球出意
料”，仍要“跟着感觉走”，知其不可而为之。行走在
意外频频的乒乓江湖，又怎能不敞开心胸拥抱变化和
机遇呢？

球 台 之 上 多 意 外 ， 主 客 观 原 因 都 有 。 从 客 观 上
说，乒乓球身轻体积小弹性佳，击打后凌空飞舞如闪
电。往来回合一多，球擦边擦网的概率大增，先擦网后
擦边者也偶得一见。这类球往往瞬间变速或转向，使人

猝不及防。就主观而言，制造意外原为球台上的必杀
技，长短快慢、旋转变化……打的就是个出其不意。

预判对手并打破对手的预判，才能制人而
不制于人。在预判和反预判之中，亦自不难领
略乒乓江湖中的风云变幻

乒乓江湖鉴人生。人生是一场探险之旅。法律维护
秩序以防控风险，也保持弹性以包容创新。乒乓球则是
一种无害的冒险，让人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玩一把“心
跳加速”。球随手动，心随意转。球来拍往处，灵活了
眼睛、灵敏了反应、强健了体魄、宣泄了情绪，也锻炼
了意志品质……一场酣畅淋漓的鏖战下来，莫问闲愁何
处去，但有阴霾一扫空。

人生求功利而超功利。上场当然想赢球，不想赢球
莫上场。怎样才能赢球？球场称雄，终凭实力。平常心
也很重要，“越放松，越美妙”。争胜之心太切，反倒畏
首畏尾。收起功利心，打好每个球，而后能笑看成败。
顺逆风球都见惯的乒乓人，既深知成功要靠“努力+运
气+不放弃”，也懂得何谓“尽人事而知天命”。“人不
可无癖”，有志向有寄托的法律人，自会爱生活、爱人
类、爱世间一切真善美！

人能群而且乐群。乒乓球不仅是一项引人入胜的
体育运动，也是一种以球会友的社交方式。听闻球友召
唤，从现实的忙碌中抽身出来，去赴一场乒乓之约，双
方棋逢对手，一番龙争虎斗。打完敛拍而归，“不带走
一片云彩”，这份默契夫复何言？球友间既竞争也合
作，而合作催开友谊花。场地有限，何妨分享；与人方
便，自己方便。近便一方捡球，符合较低成本负责的分
工原理，亦补规则之不足。尊重对手与规则，输球偏不
输风度……以球为媒，一来二去，对手就变成了朋友。
场上的厮杀难解难分，场下的友谊历久弥香。

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总能点燃全场的热情。场
上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场边是一分参与一分欢乐。
观球无须不语，喝彩让精彩加倍；欢笑随风流播，独
乐 乐 何 如 众 乐 乐 ？ 球 场 内 外 一 团 和 气 其 乐 融 融 ， 也
彰 显 了 游 戏 本 身 的 非 功 利 性 。 有 道 是 ，“ 人 生 有 味
是清欢”。球友毕至，如切如磋；少长咸集，优哉游
哉 …… 或 是 思 维 惯 性 使 然 ， 法 律 人 既 崇 法 也 拘 泥 于
法。殊不知，法律只是调节社会的工具，无讼与和谐
才是人心所向的目标。生活中要能多一点游戏精神，
相信这个世界也会更和谐美好吧！

君不见，场上小球纷飞处，双方捉对搏杀中，隐
约可见江湖上的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然则，有激烈
争斗，却不致你死我活；有电闪雷鸣，却不见血雨腥
风……乒乓球是一场无伤大雅的“游戏”，亦是一种低
成本的人生演练。“生命在于运动”，法律须要躬行。灵
动的乒乓球让玩家在放飞身心之余，也学会在规则中
觅自由，在狂放中思冷静。追光的法律人则以球健体以
法润身，在乒乓球律动中感受生命的节拍，也在知行合
一中体验别样的法律人生。端的是：

“漫道江湖风波恶，至今喜见银球飞。
万物有则法眼看，只在场中几来回。”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

张履谦塑像。 张 丹 摄

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差距，其本
质和深层原因往往是洞见能力的不同。洞
见能力的不同会导致人生高度的差异。与
优秀的考古学家可以由发掘文物的点线面
反推出历史发展全貌一样，优秀的裁判者
有一双能够迅速洞见案 情 全 貌 的 慧 眼 。
具有案情洞见力量的裁判者是指能够仅
仅通过泛读案卷材料或者一次聆听庭审
即能抓住案情关键点并迅速向案情全貌
扩展，以建立起广泛而合乎事物发展规
律的联系初步形成案件审理思路的优秀
能力。具有洞见能力是裁判者在办案过
程中追求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动态平衡的重
要抓手。

裁判者洞见案件的能力将从其能够
洞 见 的 内 容 来 逐 一 体 现 。 我 们 知 道 ，
一 个 案 件 往 往 由 诉 讼 动 机 、 关 键 法 律
事 实 、 法 律 关 系 构 成 三 部 分 组 成 。 洞
见 能 力 强 的 裁 判 者 往 往 能 很 快 通 过 准
确 归 位 上 述 三 部 分 从 而 抓 住 解 决 案 件
的关键点。

首先，迅速洞见的是诉讼动机。正如
按照诉讼规则每个案件都应当有一个案由
一样，原告诉至人民法院必定至少有一个
诉讼动机。对此类动机的妥善处理往往就
成为成功处理全案进而实现胜败皆服的关
键。因此，裁判者对原告诉讼动机的判断
就显得十分重要。譬如，一个书面表达事
实清楚、法律关系清晰的民间借贷纠纷，
其实际诉讼动机却有可能是恶意串通转移
财产进而逃废所负债务的虚假诉讼，具有
洞见能力的裁判者能够通过当事人之间的

历史往来联系、借贷关系存在及资金往来的
关键证据、被告借贷资金用途及对诉讼的配
合程度等方面综合判断出原告的真实诉讼动
机。又譬如，一个名誉权纠纷案件因为涉嫌
侵权方的侵权行为方式隐晦，故表面上可能
因为客观无法构成民法典关于名誉权侵权成
立的四个要件而只能判决原告方败诉。但
是，具有洞见能力的裁判者往往能够洞察到
有的名誉权诉讼形成的深层原因可能是诉讼
双方较长时间的积怨。那么，裁判者在审理
过程中所下的更多的功夫就应该是促成双方
真诚对话，从中立第三方的角度指出双方各
自的对错以疏导双方的对立情绪。即使最终
还是必须判决原告败诉，也尝试通过部分肯
定原告行为同时指出被告在案外长期的行为
过错而努力避免进一步加剧双方的对立情绪
以最终实现案结事了。

其次，迅速洞见的是关键案件事实。不
怕道理说不明，就怕事实弄不清。案件事实
查明清楚符合生活逻辑，文书论证道理自然
明了。例如，在审理被告人共谋恶意串通损
害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撤销纠纷
案件中，由于共谋恶意串通行为具有私密
性，行为也往往具有伪装性，因此共谋过程
与内容外人根本无从知晓。该类案件就将倒
逼裁判者必须通过全面考察当事人的外在行
为与相关事实，运用生活逻辑推理排除当事
人各种次要事实陈述所带来的无关干扰，以
迅速提炼出案件的关键事实部分并捕捉到被
告人行为动机系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利
益的案件实质。

最后，迅速洞见的是法律关系构成。审
理案件其实就是理顺并且妥善处理法律关
系。一个案件往往涉及多个法律关系，但也
必有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法律关系。
具有洞见能力的裁判者善于短时间内抓住核
心法律关系进而顺藤摸瓜处理全案。譬如离
婚纠纷中有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关系、婚前

婚后债权债务关系、婚姻侵权过错关系等，
但其核心法律关系为婚姻关系。裁判者在处
理该案件其他法律关系时则必须坚持以婚姻
关系为核心基础。婚前婚后债权债务关系以
及离婚财产分配必须考虑婚后共同生活开
支，离婚后抚养孩子成本以及双方在导致婚
姻破裂中的过错大小。又如，在拆迁安置合
同法律关系中，裁判者只有抓住行政征收行
为法律关系的合法合理性这一关键，才能以
此为基础对拆迁安置合同法律关系作出合法
合理与否的审理判断。

洞见能力是高效消化各种事实进而抓住
事物之间联系进行抽象思维与推理分析的能
力。具有洞见能力的裁判者需要从以下方面
来养成：

尽可能丰富的人生经验。一个人的直接
人生经验必然是有限的，甚至积极的社会生
活也不免受到自身时间精力、生活半径以
及所属人群划分所限制。因此，人永远应
该既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也需要适时退
出而成为生活的冷静观察者。通过广泛吸
取更多的间接经验，在大脑中建立起足够
囊括人性与人间万象的“数据库”。这种人
生经验的养成有效的方式就是阅读深刻描
写人性的经典文学作品与精研历史上所形成
的各类司法案例。

具备跨法学各专门领域甚至跨文理学
科的基本理论素养。具有这样基本理论素
养的人才可能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理性批判
能力。而具有批判精神的理性能力是我们
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础。法科教育要从各种
专业的本科生中选拔录取未来的法学生就
是希望其因为专业来源的多样化而汇聚到
法学院后经过充分的交流“发酵”而建立
其全局性视野和理性批判能力。具备高度
洞见力的裁判者往往也具有高度的抽象思
维、逻辑推理能力与想象力。分析问题的
能力与逻辑思维水平是案件得以正确审理

所必不可少的能力。
较强的口头、书面等表达能力。一个

案件的信息量往往比较纷乱。过大的信息
量容易产生信息不对称而不可避免地带来
认识上的误差。裁判者需要有最大程度消
解案件信息不对称的阅读理解能力与多信
息分析能力。较强的口头、书面等表达能
力既是裁判者的基本工作能力，也是形成
上述两种洞见能力的基础。裁判者在生活
与工作中应当持续锻炼自己对各种文体的
口头表达与写作能力，逐渐让自己成为一
个文字表达的高超者。

具备面向当事人的同理心与至少有一定
的理性主义秉持初心来审视每个案件。所谓
严格依法办案，所依照的当然是实体法或
者先例，但实质遵循的是支撑实体法与先
例规范条文背后的自然法。自然法就是天
然根植于每个裁判者心中的理性与良知。
这就提示我们每个裁判者在案件中应努力
去达到一种类似于“忘我”的精神状态，
即以“如我在诉”的态度对待当事人。理
智与情感并非绝对二元对立，而是彼此互
补助力。实际上，在审判实践中往往具有
非常热情的裁判者才会对案情达到瞬间洞
见。至于理想主义则是每个专业主义者的
终极追求与保证其永不偏离航向的准绳。

总之，在大多数裁判者均面临人案矛
盾的情况下，在紧张办案与高目标追求的
过程中，如何抓住一切机会来训练自己洞
穿事物真相与发展规律的好眼光，就成了
裁判者提升自身办案能力的重要自我成长
问题。一个优秀的裁判者必定是通过有意
识地刻苦训练而具备了这样的好眼光。而
他也往往因为这种不断洞悉事物及其发展
规律的发现、总结、反思、表达过程而持
续拥有了人通过自由意志和智识劳动所能
获得的极大快感，从而乐此不疲。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